
吉林工商学院接诉即办工作实施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吉林省全面推行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学校“政务服务热线”、来信来访等诉求接办工作，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一、工作目标
加强接诉即办管理，提高学校各部门（单位）落实接诉即办的效率，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和基层治理能力，更好地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让广大师生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机制
学校建立党委领导、行政负责、部门协同的“接诉即办”工作体系。学校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其他相关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接诉即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接诉即办”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对重大、复杂、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学校“接诉即办”工作的组织协调、制度建设，业务指导和督查督办。各部门根据职责范围具体承办诉求件，并指定专人负责工作落实。

三、工作原则和方式
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客观公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接诉即办与信访联动平台。建立全时段快速响应机制，把校内诉求与校外反映、“接诉即办”与信访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统筹办理。整合电话热线、校长信箱、来信来访等诉求渠道，进一步提升问题的受理、响应、办理、回复效率。
四、办理流程
（一）受理登记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进行登记，详细记录信访人的基本信息、信访事项的内容和联系方式等。对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查，确定是否属于受理范围。
（二）交办转办
对于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事项，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涉及的部门，签署办理意见，呈分管领导批示，并交办给相关部门或单位办理。明确办理期限和要求，确保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处理。
（三）调查处理
承办部门或单位接到交办的信访事项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调查处理过程中，要认真听取信访人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信访事项的情况。对于复杂的信访事项，可以组织相关部门或单位进行联合调查处理。
（四）反馈答复
承办部门或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信访事项的处理结果反馈给信访人。反馈答复内容要具体、明确，对诉求人的合理诉求要给予明确的答复和解决办法。对于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毕的信访事项，要向投诉人说明原因，并告知预计处理时间。
五、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接诉即办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及时处理信访事项。二要坚持依法依规办理信访事项，维护诉求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加强与诉求人的沟通和交流，耐心听取诉求人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解释和疏导工作。四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诉求人的个人信息和信访、咨询事项的内容。
六、具体实施
（一）办理质效
1.及时签收
学校各部门单位应在平台工单派发后1个工作日内签收处理一般工单，2小时内签收处理紧急类工单。
2.及时退单
学校各部门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一般工单，应在工单派发后1个工作日内退回；紧急类工单应在工单派发后2小时内退回。
3.按时办结
（1）学校各部门单位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学校办公室派发的工单（群体性事件除外），并将办理结果通过学校办公室由平台答复诉求人。
（2）学校各部门单位对申请延期办结的工单（群体性事件除外），应在延期要求时限内予以办结，并将延期原因及办理结果通过平台答复诉求人。
4.满意情况
各部门单位承办的工单（咨询、求助、投诉类）办结后，通过人工回访等形式，了解诉求人对学校满意度评价情况。
（二）日常管理。
1.组织保障
学校指定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接诉即办工作，分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为接诉即办工作分管校领导，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为接诉即办工作负责人，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为业务骨干，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具体业务人员为联络员。
学校分管领导、联络员变动时，要及时向上级报备，配合接诉即办管理机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2.协同配合
学校接到接诉即办管理机构会议通知或报送材料，应积极配合，安排人员参加会议或按时报送材料。
3.履职尽责
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履职，按照有关要求办理诉求工单。
学校要加强对接诉即办办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受理、督查、通报、总结等制度，加强对办理进度的跟踪督促，定期对办理结果开展“回头看”，努力做到办理工作责任明晰、有序高效、群众满意。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将对各部门单位承办的接诉即办工作，根据工作实际情况不定期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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